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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一、時間：108年 8月 21日上午 10時整 

二、地點：新北市政府 28樓西側都市計畫委員會會議室 

三、主席：陳委員純敬(邱副秘書長敬斌代)                        

四、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冊                       紀錄：盧禹廷 

五、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冊 

六、主席致詞：（略） 

七、主辦單位業務報告：（略） 

八、審議案：（如簡報資料，略） 

九、會議結論： 

（一）請業務單位及規劃單位於後續會議將本次委員所提意見進行修

正(如國土計畫法章節、形式程序等意見)，如無法修正，應說

明理由。 

 (二) 有關東北角風景特定區計畫之海域地區功能分區劃設部分，目

前係考量該地區為都市土地，故依功能分區劃設原則劃設為城

鄉發展地區，惟是否改劃為海洋資源地區，應併同考量其使用

管制，納入後續小組會議討論。 

（三）有關烏來水源特定區計畫中溫泉之處理方式，後續開發倘位於

環境敏感地區且鄰近河岸之地區，原則將禁止任何開發行為，

反之，若可達到環境各項標準等，原則可有條件設立。如此應

可減少水資源保護及溫泉產業之衝突。 

 (四) 有關氣候變遷調適計畫部分，市府已有相關策略及具體作法，

考量若將所有策略放進報告書中，會導致計畫書內容過多，故

請各局處後續評估將相關策略上網公開或以其他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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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有關資訊公開部份，請作業單位後續上網公開本案規劃技術報

告書，俾利民眾知悉本案相關內容；惟相關圖資是否正式公告

請業務單位自行決定。 

（六）有關圖資套疊部分，請規劃單位利用中央提供之圖資，作為分

析國土計畫之重要基礎。 

（七）請業務單位於後續小組及大會會議邀請鄰近縣市參加(臺北市、

桃園市、基隆市及宜蘭縣)，俾利計畫擬定及討論。 

十、散會：中午 12點 2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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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紀要 

一、 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委員(按發言順序排列) 

(一) 林委員雪美 

1. 針對本次簡報內容架構建議順序調整為氣候變遷調適計畫、空間

發展計畫、國土功能分區及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俾利計畫內容連

貫。 

2. 有關國土計畫公展報告書中，氣候變遷調適計畫、空間發展計

畫、國土功能分區劃定及國土復育促進地區這四章前後部分缺乏

延續，建議相關論述應導入空間連貫性。 

3. 有關氣候變遷調適計畫內容缺乏擬定過程，建議撰寫方式依序為

提出問題、預期解決問題之目標、研擬解決方法及對策、與空間

部門發展計畫及圖資結合及提出整體計畫及時程。 

4. 有關圖資部分，建議以較大比例尺及高解析度進行套疊，並以中

央公告圖資為主要依據及以部門完成資料進行補充，再套疊歷史

災害點位。 

(二) 陳委員明燦 

1. 建議規劃單位將國土計畫公展草案目錄第2章第1節之現況發

展，改為國土計畫法第10條第4款之基本調查。依據國土計畫法

施行細則第6條第2款，基本調查係「以直轄市、縣（市）空間範

圍為尺度，蒐集人口、住宅、經濟、土地使用、運輸、公共設施、

自然資源及其他相關項目現況資料；必要時，並補充調查國土利

用現況。」，因此建議在國土計畫公展草案第7頁第1節，依照前

開施行細則規定補充計畫範圍相關基本資料，若不補充，則須提

出理由。 

2. 都市計畫、部門計畫等應遵循新北市國土計畫，因此國土計畫內

容必須詳盡，以利下位計畫有明確目標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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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關人民陳情意見，根據國土計畫法第12條第2項，應將人民或

團體意見提至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 

4. 針對氣候變遷調適計畫，除須具備延續性，建議附上圖資。此外，

氣候變遷調適計畫也需供下位計畫、部門計畫及都市計畫依循。 

二、 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列席委員(按發言順序排列) 

(一) 陳委員璋玲 

1. 氣候變遷調適計畫：建議增加海岸復育和防護在氣候變遷調適扮

演角色的論述。例如水利局目前刻正研提新北市二級海岸防護計

畫，報告內容有分析及評估各類型海岸災害（海岸侵蝕、暴潮溢

淹、地層下陷、洪氾溢淹），且有圖資及防護策略。另在海岸復

育部分，目前新北海岸有多處廢棄九孔池、低度利用漁港等，對

於這些過去海岸使用，新北市若有擬訂相關海岸復育規劃或政

策，建議亦列入氣候變遷調適計畫中。目前已知老梅、中角及永

興漁港已移除回歸自然。1 

2. 海洋資源地區係指平均高潮線至領海外界線。由於新北多數濱海

陸地係劃入都市計畫區或風景特定區，目前版本將其全部排除於

海洋資源地區。但這些地區可能同時有平均高潮線向陸側的陸

地，以及平均高潮線向海側的地區。由於新北市海岸屬岩岸地

區，部分海岸線段有豐富資源，因此平均高潮線向陸側陸地，建

議進一步評估是否滿足國保四劃設條件，而劃入國保四，以給予

較高保護強度（例如象鼻岩、鼻頭角、三貂角等）。另平均高潮

線向海側地區（雖然以前被劃入都市計畫區或風景特定區），建

議評估是否劃入海洋資源地區第二類。 

 

                                                 
1 新北低度利用漁港拆除回歸自然 獲頒「2019 全國水環境大賞」

(https://fishery.ntpc.gov.tw/cht/index.php?code=list&flag=detail&ids=20&article_id=11

01&keyword=%E6%96%B0%E5%8C%97%E5%B8%82%E6%94%BF%E5%BA%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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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官委員大偉 

1. 針對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設範圍為烏來區忠治里等，然蘇迪勒

颱風影響範圍不限於此，請說明劃設依據為何？ 

2. 針對烏來區劃設部分土地為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建議將原住民族

發展、災害管理及溫泉觀光業併同思考，並建議此地區從氣候變

遷上位角度思考，將原住民傳統生態智慧、災害管理及國土空間

發展策略結合。 

(三) 邱委員文彥 

1. 土壤液化資料並未納入本次討論議題。此外，核一及核二廠亦是

處理海岸資源議題及海洋應變時，需特別關注地方。另如北宜直

鐵開發後，劃設翡翠水庫之國土保育地區是否有相關附帶條件，

建議納入討論。 

2. 針對氣候變遷調適計畫，不清楚新北市具體作為。有關水利法中

逕流分攤及出流管制內容，需要中央及地方政府相互配合。 

3. 有關東北角風景特定區計畫之海域範圍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本

人認為範圍劃設過於草率，是否有違東北角地區(人文發展區)發

展概念。 

4. 海洋委員會將針對海洋資源保育區部分，劃設自然紀念物或自然

地景，目前構想為平均高潮線以上為地景，平均高潮線以下為海

景。 

5. 建議未來針對海洋資源地區規劃時，一併將海陸之間的部分納入

考量，且必須具有整體觀點，才能讓規劃更加完善。 

三、 其他列席委單位(按發言順序排列) 

(一) 內政部營建署 

1. 有關國土保育地區議題原則跟全國國土計畫指導原則一致，針對

國保4分區涉及原住民之土管原則，建議文字酌修，將部落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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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為原住民土地，並加入非屬歷史災害範圍且經原住民主管機關

認定及部落同意等文字，以茲完整。 

2. 有關海洋資源地區劃設，以往是用地籍最外線，現改為平均高潮

線做為判定，故建議進行修正。 

3. 有關氣候變遷調適計畫部分，建議將簡報內容放至計畫書中，標

示易發生災害地區，並建議將簡報第58、59頁取代報告書第53、

54頁內容，如此不僅章節內容不會過多，又能闡述新北市主要應

對策略。 

4. 有關東北角風景特定區計畫，依循全國國土計畫和操作手冊皆建

議先劃為城1分區，惟仍保留地方政府彈性調整之空間。 

(二) 地球公民基金會 

1. 有關資訊公開部分，建議市府於網站提供完整會議紀錄及規劃技

術報告，且易於民眾蒐尋，讓民間團體能夠得知市府及規劃單位

如何做出相關推論，以利於民間團體做出判斷。 

2. 針對氣候變遷調適計畫部分，簡報內容較計畫書豐富。另建議規

劃單位督促相關局處研提相關策略，因為民間團體無法取得較為

完整資料。並補充以調適為目的之土管及檢討既有空間規劃對氣

候變遷的缺失相關內容。 

3. 建議市府針對烏來地區調適部分提出綜整性策略，一方面解決汙

染問題，另一方面也讓民間團體有更為完整理解。 

(三)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建議市府於下次會議能提早通知，以

便公民團體進行相關資料準備，俾利討論。 

(四)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1. 針對氣候變遷調適部分，因受限於公展報告書章節及篇幅限制，

故許多內容放至本次簡報說明。至有關氣候變遷減緩及調適部

分，府內已有平台進行討論，將再補充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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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關內政部營建署所提原住民土地、海洋資源地區平均高潮線部

分等，如需要調整將配合修正至報告書中。 

3. 有關資訊公開部分，市府針對新北市國土計畫有架設專屬網站，

惟網站刻正審核中，因此暫時將相關資訊連結至本局網頁進行資

訊公開。 

4. 有關烏來是否劃設國土復育促進地區部分，依照國土計畫法規

定，如劃為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將有禁止開發行為等相關規定，

如此針對原住民是否產生影響，建請農業局及相關單位研議討論

是否劃設。 

(五)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1. 有關氣候變遷調適計畫部分，府內有相關平台，如調適所提之減

災及防洪等，若有需要本局將配合提供相關資料納入報告中。 

2. 有關二級海岸防護計畫規劃部分刻正委託交通大學研擬，預計於

109年3月完成初稿。另針對水利法逕流分攤及出流管制內容，刻

正與水利署討論中，可能就本市轄內之基隆河流域劃設逕流分

攤。 

3. 有關台北港及淡水河口北海岸淤積問題，水利署及台北港務公司

刻正處理中。另建議八里汙水處理廠研議劃為海洋資源地區。 

(六)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 

1. 建議規劃單位將公展草案內容與內政部營建署國土功能分區模

擬劃設成果進行比對，如有差異建議預先處理。 

2. 公展草案內容較缺乏區域計畫實施前或原合法之建築物之相關

內容，因涉及國土計畫法第32條規定之後續相關補償，建議補充

之。 

(七) 環境法律人協會：本次會議是經由地球公民基金會得知，本次會

議紀錄是否可以發給本協會? 








